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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4_BE_E6_8F_90_E5_c32_37827.htm 电放行为是指船东在得

到托运人指示后，在收回其已签发的提单情况下，用电话或

传真形式指令其在目的港代理人将货物放给提单中所标的收

货人的行为。电放行为是多年来航运界形成的一种常见的操

作习惯，它使得收货人无法及时凭正本提单提取货物，此时

应托运人的指示，承运人可以不凭正本提单放货，其产生的

基础则是缘于买卖双方良好的信誉和合作关系，致使托运人

相信货款肯定能够收回。而对于承运人而言，只要能证明给

其发出电放指示的主体是本票货物的托运人即可。 由于船东

或其代理人没有精力和时间去辨别谁是每票货物的真正托运

人即货主，因此，惟一识别托运人身份的途径就是根据申报

订舱的单据中所列明的托运人名称，并且在没有足够的反证

情况下，往往以此作为提单中的托运人，换言之，船东或其

代理人主要是依据出运该票货物的申报人的指示填制船东提

单，并依据提单中托运人的书面指示而电放货物，船东认为

这是毫无风险的。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电放行为本身

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倘若贸易合同中的买方利用其中的某个

环节图谋诈货，容易以“合法”的手段达到其非法之目的。

当然，此中必然有一个角色或是共谋或是被利用而替买方最

终完成诈货任务。对此，一方面船东仍然以谨慎的心态对待

电放，往往能够免除责任；而另一方面，真正的货主(即贸易

合同中的卖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现货款未收到而货却被放

掉，那么，货主将成为真正的惟一的受害者，这就是电放行



为有时又能为诈货提供可能的情形。 案例一：1999年1月12日

，山东公司与香港实信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信行)签订绿

豆销售合同，约定山东公司向实信行销售绿豆80吨，单价每

吨FOB大连365美元，付款方式为D/P即期付款。1月28日，实

信行的代理人万某利用事先从天开公司取得已盖印章的空白

提单，向山东公司出据了托运人为山东公司，收货人凭指示

，通知方为实信行，目的港是台湾高雄等内容的一套正本提

单。之后，万又向船东提供了一份托运人为天开公司、收货

人和通知人均为台湾公司的集装箱货物托运单，船东据此编

制了内容与之相同的正本海运提单，在此份提单中，托运人

变成了天开公司，使得实信行以保函形式骗取船东电放了本

票货物，也使山东公司货款落空。船东由于没有谨慎地识别

保函的来源及出具的主体，不恰当地接受非托运人的电放请

求，也有其难脱之责，但最终的结果是船东和货主都成了实

信行利用此种方式诈货的受害者。 案例二：1999年5月4日，

吉林公司与实信行签订500吨乌豆出口合同，单价为FOB大

连318美元/吨，结算方式为D/P托收，目的港为台湾高雄。合

同签订后，依照实信行通知，吉林公司向天津公司订舱，要

求出运货物。该托运单清楚表明托运人为吉林公司、收货人

和通知方为实信行、目的港台湾高雄、以及船名、航次等内

容。5月12日，天津公司依实信行指示，在向船东提供本票货

物清样时，未经吉林公司同意，将托运单中的原托运人、收

货人分别变更为实信行和台湾公司，船东据此签发出正本海

运提单。5月16日，天津公司向吉林公司签发了关于本票货物

的第二套提单，用于结汇目的，在此套提单内容中，托运人

与收货人仍为吉林公司和实信行。由于天津公司依据实信行



的要求，擅自违背吉林公司的意思表示，篡改了船东提单中

的托运人、收货人、通知人的名称等，此时针对船东而言，

托运人变成了实信行，为实信行欲通过保函要求电放并达到

诈货目的提供了可能。5月17日，该船东提单签出，天津公司

遂转告船东，托运人实信行要求电放货物，因无托运人实信

行的电放保函被船东拒绝。6月1日，天津公司将实信行电放

保函传给船东，依照惯例，船东在收回正本提单后以传真形

式，通知其在高雄的代理将本票货物电放给提单中的收货人

，货已到手，实信行自然也不会去银行付款赎单，货主遭受

损失。在系列诈货案中，实信行同其他诈骗案主体一样，其

诈货手法已形成一定的规律和特点： 一是涉案金额不大，往

往在30至50万元人民币之间；二是施诈者大多选择粮食为贸

易标的，而且往往转手给台湾公司。如实信行以各种豆类为

诈货的对象；三是为达到使船东电放货物的目的，在FOB价

格术语条件下，施诈者常出具保函。因保函的作用具有一定

地域性和可执行性；四是诈货案涉及两岸三地。如实信行在

大陆装货，在台湾卸货，在香港订约，利用两岸三地的政治

和法律差异，逃避法律制裁；五是在船东签发提单前，施诈

者总是要求代理公司改变委托单中原定的托运人、收货人及

通知人名称。这样，使船东在无反证的情况下有理由接受施

诈者作为托运人的电放保函，使货物轻而易举地落在其手中

。 由于施诈者找到了电放行为过程中的漏洞，并利用这样的

机会使诈货成为可能。那么，是否应当明令禁止船东使用电

放手段呢?其实，电放行为之所以能运用到现在，存在有利的

一面，比如加快货物流转，减少不必要开支等等，但其中暴

露出的问题也应予以避免。首先，买卖合同的卖方在签订合



同之前，必须详实地了解买方的资信情况及财务状况，这是

防止货物被诈取的最根本措施。其次，货主最好寻求国内声

誉好、实力强且操作规范的大公司作代理，有的大船东往往

有自己一套货运代理机构，这样会使货物更加安全保险。另

外，船东在被要求电放货物的情况下，能否做到谨慎处置，

即能否改变其目前简单的识别托运人的方法，对防止诈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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